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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一轮中国教育改革，引入国际教育界“关键技能”的理念并译作“核心素养”。2016年发布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指标体系[1]（下称核心素养框架），是从国际教育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指

标中遴选出来后，经各阶层代表人士投票确认的，让人感到与国外理念“形似”，但没有中国“神魂”，引

来各方质疑。这样的核心素养指标理念偏向于现代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意在满足工业社会要求，注重

培养科技“专才”而忽视培养人文素养较高的“通才”，此种教育改革新理念体现的还是以工具理性塑

成人的“物性”，教育中的“人”成为追逐功利的“工具人”[2]。我们认为，核心素养的中国话语体系，应该

有别于工具理性的“关键技能”观念对人的预设，应探寻教育中最核心的伦理道德精神。

伦理学视域中核心素养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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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现代教育的理性自觉之后，回归伦理道德自觉的教育生活为时代所崇尚。面对中国传统

伦理持续解构带来的伦理精神消解，“伦理失序”后的“道德失范”，提示着作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理念的核心

素养需要以“精神哲学形态”超越当下“工具理性”的伦理世界。遵循人的形而上学特性，教育需要“精神回

归”而不是对人加以理性“预设”和“塑成”，以“现实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的信心和勇气，在伦理视域中建构以

公平正义为追求的核心素养精神，借此整合当下伦理关系和现代文明的“碎片”，以此解决当前伦理认同已

出现精神危机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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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北京〕《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10期。

[2]马健生、李洋：《核心素养的边界与限度——一种比较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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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道德失范”源自“伦理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在各领域精英人才不断涌现的同时，我们也面临大众伦

理素养亟待提高的现实以及“道德失范”案例层出不穷的尴尬和忧虑。“‘伦理’是既亲亲又尊尊的客观

人际‘关系’，‘道德’是由‘伦理’关系所规定的角色个体的义务，并通过修养内化为德性。‘伦理’正则

道德兴，‘伦理’乱则道德衰，所谓‘道德失范’，原因正在于‘伦理失序’。”[1]如果伦理学不重视伦理实体

建构，那么“道德”教育就没有“承担者和基础”，人们则可能丧失“家园感”。因此，当今时代还要呼吁：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

1. 近代以来中国伦理的持续解构 鸦片战争以后，仁人志士面对世界大变局，为救亡图存，对以儒

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反思，新文化运动掀起解构传统伦理的高潮。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结构和

人伦关系发生深刻变革。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契约关系在伦理实体的各种关系中发挥重要作

用，催生伦理基础的更大变动。国家独生子女政策也给中国传统伦理带来长远的影响。传统伦理的持

续解构，使我国伦理的谱系失去连续性。同时，传统“伦理实体”的解构并没有彻底消除“官本位”意识、

宗派主义、特权观念等不良传统。加之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致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屡现伦理失传、道

德失范、素养蜕变的现象。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究竟应该建构怎样的“伦理”关系感到焦躁不安。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文化面临严峻形势。从伦理的维度审视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本质是精神

生命不畅及其运动障碍[3]。因此，迫切需要厘清贯穿伦理道德关系、统率整个“伦理实体”的“伦理精神”。

2. 市场经济对传统伦理的巨大冲击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还是众人的存在方

式。中国伦理是在自然经济中形成的，包含着“明贵贱”“分尊卑”的道德体系。商品经济时代的人摆

脱对人依赖的历史，又进入对物依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世界以经济为中心，对物质的占

有能力成为衡量人价值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标准。人的一切生活都在商品化、市场化；价值观念趋向工

具化、功利化。传统伦理和道德也在人的“物化”中不断面临新挑战。首先，教育被产业化裹挟，受教

育的权利、资源和结果等都受到市场估价；理想、信仰等伦理精神因找不到市场等价物，无法进行交

换，而被蔑视、冷落甚至鄙视。其次，市场造就人对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顶礼膜拜，最终导致人对价

值理性的放逐。科技理性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成为异己力量，教育中的“人”的伦理道德渐渐变

得模糊和支离破碎。再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追逐资本，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造成“一个

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不平衡状态[4]，发达地区对周围地区的人才和资源等形成

掠夺性的“磁极”效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社会伦理实体的秩序，带来伦理世界的

失序。最后，市场化社会追求单子式存在。而单子化的理念也制造教育学科体系内部的裂痕，带来人

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我的隔阂。因此，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孤独与焦虑。可以说，市场

经济导致人的异化，给中国伦理精神带来巨大冲击。

3.“精神缺席”带来的伦理道德危机 《中国伦理道德报告》显示，国人在评价目前的伦理道德状

况时，75%的人基本满意道德状况，73%不满意伦理状况[5]。这种伦理-道德悖论成为伦理道德的“中

[1]朱贻庭：《“伦理”与“道德”之辨——关于“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点思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上海〕《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3]樊浩：《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4]胡鞍钢、熊义志：《中国的长远未来与知识发展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5]樊浩：《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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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问题”。报告指出，当前中国人在伦理上仍守望传统，在道德上则追求现代；伦理与道德的变化趋势

呈现反向运动；知行脱节成为公民道德素质中的最突出问题；在理论形态上主张德性论与正义论各占

50%，已呈均势。研究认为，这种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变化的不同步，表征着伦理精神-道德精神生态

链的断裂。中西方古典文化都强调精神超越理性，而当代中国伦理道德最为深刻的变化是理性对精

神的僭越。在目前的伦理与道德实践中，理性的契约意志、制度规范和利益博弈的“单一物”已成为

“普遍物”，正在日益替代“有精神”的伦理普遍性；社会充斥伪善和“无精神的伦理”的现代形态，中国

伦理道德陷入“没有精神”的危机之中。

《中国伦理道德报告》收集到的数据与信息，应该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家庭与学校是伦理精神

与道德精神的摇篮。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与市场经济导致学校原本具有的培育伦理道德精神的功能逐

渐退化，甚至造成伦理精神养育的源头性污染。网络、市场、管理机构、大学、文化艺术界作为伦理道

德精神的建构性力量，因功能缺位甚至功能倒置，异化为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性力量。应发挥示范作

用的政府官员与演艺人员群体，已成为在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信任的群体。中国伦理道德调查结果

表明，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应聚焦伦理道德的“精神空场”问题。

二、教育改革新理念的伦理学思考

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是依靠“礼”来治理具有不同名分的社会各等级群体。等级群体遵守各自

的“角色道德”，维护整个社会的“人伦”秩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伦理实体表现为宗法等级关系；而

道德是内在于伦理实体中的主体性存在，它以伦理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有伦理才有道

德。“社会成员的道德养成，关键在于建设一种‘好的’现实社会生活及其秩序”，如果一个人际关系混

乱和伦理失序的社会，“不是首先注重客观伦理关系及其秩序建设，而是首先诉诸个体行为，不是首先

注重社会精神，而是首先诉诸个体品德，那么，就是本末倒置”[1]。如果不建构伦理而只建设道德，忽视

作为道德基础的伦理，那么注定建立不起伦理道德实践秩序。

1. 伦理世界对核心素养的期盼 黑格尔认为：“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

能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德毋宁应

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2]道德是伦理造诣，这种造诣不应追求原子式的孤立状态，而应追求伦理

关系中的“角色道德”。“角色道德”稳固“伦理”关系，进而稳固社会结构和秩序。所以，伦理被称为“吾

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伦理觉悟具有终极意义。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精神世界终极追求的

“伦理觉悟”，已然成为现实生活世界的难题。当今中国“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和“道德的人与

不道德的社会”的两对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的伦理-道德悖论，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一样具有

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纠结特征。国内部分学者把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为“21世纪人人都需要具备

的关键少数高级行为能力”[3]，这值得商榷。原因是行为能力算不上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性格中的固

定要素”应该是思维和意志，即思想的观念和方法、行为的模式和习惯。而行为在没有“成为他性格中

的固定要素时”，“有德”就算不上“伦理上的造诣”，也上升不到思维和意志的“精神形态”。

核心素养内涵应该从“精神形态”的角度来界定。多年来教育界使出浑身解数，从“双基教育”、素

质教育，再到“三维目标”的改革，但其改革收效总是达不到预期。其实，当下国内教育的顽疾久治不

[1]高兆明：《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8页。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8页。

[3]褚宏启：《核心素养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21世纪中国的国民素质提升与教育目标转型》，〔北京〕《教育研

究》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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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皆因其教育思想已偏向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因此，我们赋予核心素养教育新理念的任务应该是

伦理世界和道德生活的精神建构，而不是核心素养框架中的又一波工具理性的教育改革。

2. 核心素养基于的社会现实 “伦”字集中体现中国传统伦理的“普遍的物”的本性。有学者考证

认为，“伦谓人群相待相倚之生活关系”，而“伦理者，群道也”[1]。“五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范型关

系，其要义是个体符合他所处的身份，安伦尽份成为中华传统美德追求。进入当代社会，我们面临许

多无法逆转的境况。首先，作为全部伦理基础的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巨变。当下“两人世界”“三口之

家”的小家庭观念早已取代追求“四世同堂”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现象更是带来家庭伦理嬗变。其

次，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形成陌生人的现代社会形态，日渐远离传统的“熟人社会”。与此对应，契约

化和法律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理性主义权威力量，带来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去道德化”倾向的交

往方式。最后，我们还处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发展阶段，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的法则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期，现代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契约与法律来维系。但是，人们正在意识到，

人与人的关系还需要一种价值基础支撑，由此才能成就一个“健全的社会”，使现代人成为心理和精神

健康的人。因此，核心素养观应该基于社会现实，激发而非阻碍人们的“精神”自觉。

3. 核心素养肩负伦理超越的意涵 近代以来，中国伦理世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本性上普遍东西”

的“伦”被逐渐消解。当代中国建构社会伦理面临的根本难题，就是伦理实体中“市民社会”的出现。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原本指过渡性质的伦理实体，但在当下中国已成为社会的特质并分化着传统社

会。“市民”是原子式的自我伦理实体，它既是对家庭伦理实体的否定，又没有达到国家伦理实体的意

识。“市民”社会意识的生成发展，不断消解家庭和国家伦理实体及其伦理精神。在全球化浪潮中，这

种消解日益加速。这也是当今中国的伦理世界和伦理生活产生动摇和“流变”的根源。“伦”传统的消

解致使以人的“实体性存在”为基础的传统“人伦关系”转向以个体“原子式存在”为前提的“人际关

系”。现代“人际关系”概念的兴起和“人伦关系”概念的退却，表征着对传统伦理的否定和“市民社会”

的现代伦理的生成。“市民社会”中的人们日益沦为“无精神”的“单子的物”，道德向伦理实体回归的冲

动，逐渐变为利益驱动。“市民社会”在成为“个人利益的战场”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传统伦理中外在

实体性（“普遍的物”）向内在道德主体性（“单子的物”）运动的过程。这同时导致道德哲学在方法论方

面由“从实体出发”演变为“原子式探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输入西方“原子式探讨”的过程中，“伦

理的传统”持续不断地被解构甚至被颠覆。伦理世界的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伦理感和“单一物与普遍

物统一”的伦理能力的衰退。而这种“统一”只有透过“精神”对伦理现状的超越才能达到。

如果核心素养理念还是从工具理性角度，围绕社会、企业和政府的职业愿望“规制”人，以个人在

现代社会所谓的成功为指标预设，那么，这种“单一物”的“原子式探讨”，必将陷入“道德的个人-不道

德的社会”的矛盾，走西方伦理模式的老路。所以，核心素养应以精神哲学形态超越当下伦理世界的

种种矛盾。

4. 核心素养要有引领改革的境界 对当前我国伦理道德状况的调查发现，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

变化出现错位。人们在伦理上守望传统，对伦理关系现状不满意；在道德上倾向舍弃传统、追求现代，

对当下道德生活基本满意。这一伦理-道德的悖论，是“伦理方式哲学改变、也是伦理精神-道德精神

生态链断裂的表征与结果”，也集中体现出“伦理认同潜在工具化危机，缺乏‘精神’，甚至一定程度上

‘没有精神’”[2]。当代中国伦理世界实体意识明显淡化，道德世界个体主义化；普遍存在“有道德知识，

[1]黄建中：《比较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5页。

[2]樊浩：《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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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见诸行动”的道德现象。伦理道德这一深刻变化是理性对精神僭越造成的。中国伦理道德正处

于“精神缺席”之中。“精神”是知与行的统一、“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还是“一切个人的行动的不可

动摇和不可消除的根据地和出发点”[1]。在伦理世界，“精神”之于“理性”具有更高的解释力和表达

力。“精神”回归伦理道德的实践，要以“精神建构”为着力点，使精神优先于理性，对核心素养进行精神

哲学转换，使核心素养超越满足职业社会需要和个人成功需求的工具理性的指标体系层级，扬弃对工

具理性的伦理认同，以“精神”而不只是“理念”，建构具有伦理道德精神追求的核心素养内涵，让伦理

精神回归，以此解决当前伦理认同精神危机的“中国问题”。

马克思深刻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我们要遵

循马克思关于现实应当力求趋向精神的思想方法，来解决“现代文明碎片”问题。现代文明使人们过

多强调“思想源于现实”，冷落“思想体现为精神”，更失却“现实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的信心和勇气。核

心素养框架按照社会需要和个人需求遴选指标，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对于设计、塑造、评价现代人，是

现实的和实用的。但“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唯有如此，才能使当代伦理具有深刻的精神追

求。由此，核心素养才能真正引领新一轮教育改革。

5. 遵循人的特性建构伦理世界 中国儒家礼制的规训压抑人性，因而广受诟病，新文化运动批判

其为“吃人”的礼教。现代的市民社会则以从个体出发的伦理观为主导，伦理不再是个体内在的普遍

本性的“德”的建构，而是为了个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这样的时代，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主观而排斥

客观公正性，其结果是都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至此，传统伦理从根本上被“祛魅”和走向“终结”。在

当代中国，传统人伦的解构和市民社会“原子式探讨”的主导性，已不可逆转。我们当下面临的迫切任

务和最大难题，是伦理的普遍性如何重构。

伦理是人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因此，伦理学也是人学，建构伦理世界要从研

究人的本质出发。现实中的人始终处于“追求理想”的状态中，也就是说，“人总是生活在‘未来’之中，

‘未来’作为人的理想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3]。因此，人本质特性是人的形而上学性，其根本意

义在于现实的人要确证自己的前进方向，规避各种可能生发的异化，不断扬弃自身以实现作为人的解

放。黑格尔曾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庙，没有至圣的神。人

的形而上学特性，就是人的灵魂。教育有追逐世俗功利的冲动，然而，当今教育的核心任务应是引导

个人越过碎片化的知识、技能和感官经验，超越当下的生活，促使个体灵魂不断产生形而上的追求，让

“实际的教育过程发生在灵魂中”，这样，教育的过程才能培育健全的人性。因此，伦理世界需要建构

在人性基础上，而核心素养教育应该重视人的形而上学特性。在伦理学视域中，伦理精神与核心素养

的追求应该是同一的。

三、伦理学视域中核心素养的精神追求

在伦理学视域中讨论核心素养的精神追求，需要从“精神哲学”层面找寻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1. 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是人的精神家园，对“伦”的认同便是“理”，此

所谓“居伦由理”。这就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伦”的实体是通过“精神”建构的，“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

东西”，只有作为精神或具有精神的本性时，才是“伦理的”；个别性的人，只有作为家庭与民族伦理实

[1]温克勤：《黑格尔对伦理学的个体性原则与整体性原则的批判》，《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3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3]高清：《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哈尔滨〕《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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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成员而行动时，才是伦理性的存在[1]。伦理的这种自在自为的形态就是伦理精神，它的本性是普

遍的。因此，伦理精神是伦理个体与伦理实体达到的统一。这种“精神本质”就是“单一物与普遍物”

统一的“现实精神”。在中国传统中，道德的要义在于“明道成德”，“德”是“道”的呈现。传统文化强调

知行合一的精神境界是“德”的本质。从西方文化角度看，中国传统的知与行实质上为思维与意志。

黑格尔将思维与意志作为精神的两种形态，其中意志是“冲动形态的思维”。精神的一切活动就是外

在的东西向内在性即精神本身的回复，也只有对“这种外在东西的观念化或同化，精神才成为而且是

精神”[2]。综上，中西方哲学对伦理和道德本性的认识统一于“精神”。伦理精神与道德精神，在辩证互

动的过程中“建构起人的精神的有机生态，缔造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现实合理性”[3]。换句话

说，伦理道德是人在现实世界中超越自己的个别性、追求普遍和无限、达到“单一物和普遍物”统一的

特殊精神形态和精神发展阶段。因此，人的精神发展达到摆脱主观性，具有客观性或社会性，即标志

着伦理道德精神的生成。

2. 核心素养的精神追求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和意志是精神的一体两面的表现形态，即认知形态

的思维和“冲动形态”的意志。它们不是精神的两种官能，而是精神的两种呈现方式。古今中外社会

伦理的基本理念是公平正义。我们认为，伦理学视域中的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的精神追求应该以公平

正义为基础，并建构思维和意志一体两面的精神形态。

千百年来，人类将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不懈追求。它是社会成员能够普遍认同

和接受的基本原则，应当成为现代伦理建构的基础。赫拉克利特认为，公平正义问题之所以成为道德

问题，就在于社会存在不公平正义的因素，在于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做出不正义的行为。公平

正义体现自我与他者的应得，它具有“底线伦理”的特点和普遍的价值有效性。公平正义并不是社会

的一切，但在伦理学中它值得被我们首先考虑，因为“有一部分最严重、最持久和影响面最广的人生苦

难的原因就是社会的不公正”[4]。当代社会中几乎各阶层都对公平正义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公平

正义成为当代社会诉求的最强音。

3. 公平正义的可行性追思 当下传统伦理的失灵，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不是以公平正义为本位的

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个体修养的伦理体系，缺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系统研究。少见的论述也

侧重于对品德的认识，公平正义的社会意识发展不充分。传统伦理倡导造就完美德性的圣贤人格，成

圣的“高调道德”超越普遍做人的道理，以此作为一种对常人的公共要求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多

年来公民道德教育收效不大的根本原因。缺失公平正义本位观的传统伦理，难以解决今天社会的伦

理和道德问题。公平正义的道德思维超越自我而达到普遍，视线的焦点在于推己及人和人格、基本益

品等方面的平等——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今道德教育应该从“高调道德”中走出来，遵从人

性的本性，提倡公平正义，将追求成圣境界的自由交给个人。因此，完成建构伦理精神使命的根本，就

是要让公平正义原则内化为个体的德性，塑造个体的公平正义精神。把公平正义作为核心素养的精

神追求，让这一被普遍认同、接受和信奉的精神，成为当今“伦理失序、道德失范”背景下教育的突破

口，有利于促进其他素养品性的生成，全面提高国人的伦理道德水平。

〔责任编辑：洪 峰〕

[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页。

[2]〔德〕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樊浩：《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规律》，〔北京〕《光明日报》2018年6月11日。

[4]何怀宏：《良心与正义的探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51


